
大 埔 区 议 会  
渔 农 工 商 、 旅 游 及 文 娱 康 体 委 员 会  

检 讨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拨 款 守 则 》 工 作 小 组  
              第 一 次 会 议 纪 要                

 
 
日 期 ︰  2 0 1 6 年 1 2 月 2 2 日 (星 期 四 )  

时 间 ︰  下 午 3 时 0 2 分 至 下 午 4 时 0 2 分  

地 点 ︰ 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 
出 席 者 ︰  

 
 陈 灶 良 先 生 ,  M H  主 席  

 区 镇 桦 先 生  成 员  

 陈 笑 权 先 生 ,  M H  成 员  

 刘 勇 威 先 生  成 员  

 罗 晓 枫 先 生  成 员  

 谭 荣 勋 先 生  成 员  

 邓 铭 泰 先 生  成 员  

 黄 碧 娇 女 士 , B B S ,  M H , J P  成 员  

 余 智 荣 先 生  成 员  

 廖 嘉 敏 小 姐  秘 书  

 
 
列 席 者 ︰  

 
 李 裕 修 先 生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  

 
 
请 假 者 ︰  

 
 胡 健 民 先 生  成 员  

 朱 景 玄 先 生 ,  B B S ,  M H ,  J P  成 员  

 
 
缺 席 者 ︰  

 
 周 炫 玮 先 生  成 员  

 任 启 邦 先 生  成 员  

 任 万 全 先 生  成 员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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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 会 词  

 
 主 席 欢 迎 与 会 者 出 席 会 议 ， 并 宣 布 成 员 胡 健 民 先 生 及 朱 景 玄 先 生 因 事

未 能 出 席 会 议 ， 他 们 已 向 秘 书 处 提 交 缺 席 通 知 。  

 
2 .  工 作 小 组 同 意 不 采 用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第 5 1 ( 1 )条 有 关 议 员 缺 席 会 议

的 安 排 ， 接 纳 成 员 以 个 人 理 由 呈 交 的 书 面 缺 席 申 请 。 因 此 ， 上 述 成 员 的 请

假 申 请 获 得 批 准 。  

 
 
I .  检 讨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拨 款 守 则 》  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R A 1 a / 2 0 1 6 号 )  

 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的 修 订 建 议 及 收 集 得 的 意 见  

 
3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检 讨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拨 款 守 则 》 工 作 小 组 获 大 埔 区 议 会 授 权

成 立 ，进 行 每 年 一 度 检 讨《 大 埔 区 议 会 拨 款 守 则 》 (“《 守 则 》” )的 工 作 。是

次 会 议 主 要 为 跟 进 过 去 一 年 区 议 员 曾 就 区 议 会 拨 款 讨 论 的 事 项 ， 并 收 集 成

员 对 现 行 《 守 则 》 的 意 见 。 同 时 ， 秘 书 处 因 应 过 去 一 年 处 理 区 议 会 拨 款 申

请 时 遇 到 的 问 题 ， 修 订 了 《 守 则 》 的 内 容 。  

 
4 .  工 作 小 组 就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 G R A 1 a / 2 0 1 6 号 附 件 一 所 载 的 重 要 更 改

的 条 文 的 讨 论 结 果 综 述 如 下 ︰  

 
( a )  雇 用 员 工 开 支  (《 守 则 》 第 9 ( c )段 ) 

提 醒 申 请 团 体 在 申 请 发 还 雇 用 员 工 薪 金 的 拨 款 时 ， 需 填 写 附 录

X -a 的 表 格 。  

 
( b )  宣 传 (《 守 则 》 第 9 (k )段 )   

宣 传 项 目 的 最 高 拨 款 额 应 已 包 括 设 计 、制 作 、运 输 、安 装 及 ／ 或

拆 除 等 费 用 。 各 宣 传 项 目 的 最 高 拨 款 额 不 变 。  

 
( c )  保 险 费 用 (《 守 则 》 第 9 ( o )段 ) 

提 醒 申 请 团 体 在 申 请 发 还 保 险 费 用 的 拨 款 时 ，应 提 供 保 单 条 款 及

其 他 相 关 资 料 。  

 
( d )  区 议 会 的 巡 视 及 评 估  (《 守 则 》 第 2 3 . 1 及 2 3 . 2 段 ) 

调 整 段 落 的 编 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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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区 议 会 的 巡 视 及 评 估  (《 守 则 》 第 2 3 . 2 段 ) 

申 请 团 体 如 未 能 邀 请 区 议 员 或 区 议 会 属 下 委 员 会 的 增 选 委 员 担

任 活 动 的 主 礼 嘉 宾 ， 可 邀 请 民 政 事 务 处 人 员 担 任 主 礼 嘉 宾 。《 守

则 》 第 2 3 . 2 段 将 修 订 如 下 ︰ 获 区 议 会 拨 款 赞 助 的 活 动 如 有 典 礼

举 行 ，申 请 团 体 必 须 邀 请 最 少 一 名 区 议 员 ／ 区 议 会 属 下 委 员 会 的

增 选 委 员 或 民 政 事 务 处 人 员 ， 代 表 区 议 会 担 任 活 动 的 主 礼 嘉 宾 。

申 请 团 体 应 按 以 下 顺 序 发 出 邀 请 ︰ 所 属 选 区 的 区 议 员 、其 他 选 区

的 区 议 员 、区 议 会 属 下 委 员 会 的 增 选 委 员 。如 上 述 人 士 均 未 能 担

任 主 礼 嘉 宾 ，申 请 团 体 可 邀 请 民 政 事 务 处 人 员 担 任 主 礼 嘉 宾 。如

申 请 团 体 未 能 ／ 未 有 邀 请 区 议 员 ／ 区 议 会 属 下 委 员 会 的 增 选 委

员 或 民 政 事 务 处 人 员 担 任 典 礼 的 主 礼 嘉 宾 ，并 且 没 有 合 理 的 书 面

解 释 ， 区 议 会 将 扣 减 其 申 请 发 还 拨 款 总 额 的 1 0 %。  

 
( f )  大 埔 区 议 会 拨 款 申 请 表 格 (附 录 I I I )  

更 新 大 埔 区 议 会 拨 款 申 请 表 格 。  

 
 

工 作 小 组 成 员 对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拨 款 守 则 》 的 意 见  

 
5 .  有 成 员 认 为 区 议 会 应 根 据 《 守 则 》 第 1 2 . 7 段 加 强 宣 传 ， 吸 引 更 多 非 政

府 机 构 申 请 区 议 会 拨 款 。 他 又 表 示 ， 未 有 文 件 如 《 守 则 》 第 3 . 4 ( a )段 所 述 ，

记 录 遴 选 合 作 伙 伴 的 讨 论 内 容 。  

 
6 .  李 裕 修 先 生 回 应 ， 秘 书 处 会 积 极 在 邀 请 名 单 中 加 入 新 团 体 。  

 
7 .  秘 书 回 应 ， 如 区 议 员 在 会 上 曾 就 遴 选 合 作 伙 伴 作 出 讨 论 ， 秘 书 会 将 相

关 内 容 记 录 在 会 议 记 录 内 。  

 
8 .  有 成 员 建 议 区 议 员 可 推 荐 合 适 的 团 体 申 请 区 议 会 拨 款 举 办 活 动 。  

 
 

通 过 对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拨 款 守 则 》 的 修 订  

 
9 .  在 秘 书 覆 述 工 作 小 组 的 讨 论 结 果 后 ， 工 作 小 组 同 意 通 过 对 《 大 埔 区 议

会 拨 款 守 则 》 的 修 订 。  

 
1 0 .  主 席 请 秘 书 处 就 有 关 修 订 征 询 渔 农 工 商 、 旅 游 及 文 娱 康 体 委 员 会 的 意

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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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.  其 他 事 项  

 
11 .  成 员 未 有 提 出 其 他 事 项 。  

 
 

I I I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1 2 .  会 议 于 下 午 4 时 0 2 分 结 束 。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容 后 通 告 。  

 
 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2 0 1 6 年 1 2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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